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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

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》的相关要求，结合中国电

影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实际情况，拟对《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》中第十条进行修订，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 

原条款为 现修订为 

公司的经营宗旨是：以科学发展

观为指导，加快体制机制创新，促进

影视创作繁荣，扩大市场占有率，加

快影院投资建设，推广电影数字技术

和网络技术应用，开发新兴媒体产业，

探索海外营销模式，加速实现产业升

级换代，提高核心竞争力，实现又好

又快的发展。 

公司的经营宗旨是：以科学发展

观为指导，加快体制机制创新，促进

影视创作繁荣，扩大市场占有率，加

快影院投资建设，推广电影数字技术

和网络技术应用，开发新兴媒体产业，

探索海外营销模式，加速实现产业升

级换代，提高核心竞争力，实现又好

又快的发展。 

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实现

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，正确处

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、

文化企业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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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

向，突出文化企业特性，全面加强党

的建设和领导，建立健全选人用人机

制，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。 

 

本次修改《公司章程》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6 月 1 日 


